
第 244號公告 入境條例 (第 115章 )

(第 37E(4)條 )

船隻扣押公告

現根據《入境條例》(第 115章 )第 37E(4)條公布，以下的船隻已於 2020年 1月 9日由本人依據
律政司司長於 2019年 12月 9日根據 《入境條例》第 37E(2)條而發出的書面許可予以扣押：

——在 2017年 12月 20日於香港橫洲以東對開海面被警方截獲的一艘載有 6名未獲授權進
境者，長約 5.95米，闊約 1.83米，裝有一台外置引擎及載有編號為 ‘粵紅漁 35049’的機
動舢舨；

——在 2017年 8月 18日於香港飯甑洲以北對開海面被警方截獲的一艘載有 2名未獲授權進
境者，長約 7.23米，闊約 2.10米，裝有一台外置引擎及載有編號為 ‘P41110P’的機動舢
舨；

——在 2016年 8月 1日於香港元朗涌口圍村 42號對出河邊被警方發現的一艘長約 5.74米，
闊約 1.37米，裝有一台外置引擎及沒載有編號的機動舢舨。該舢舨在 2016年 6月 4日
及 2016年 8月 1日接載總共 16名未獲授權進境者進入香港；

——在 2018年 10月 15日於香港大嶼山雞翼角以西對開海面被警方截獲的一艘載有 2名未
獲授權進境者，長約9.00米，闊約2.00米，裝有兩台外置引擎及沒載有編號的機動舢舨。

2020年 1月 10日 入境事務處處長曾國衞 
ID163C

注意：

 根據《入境條例》第 37E(5)條的規定，任何人如對被扣押的船隻具有申索權 (於本款及 
第 37F條稱為申索人 )，可在憲報刊登該項扣押的通知後 30天內，以書面通知處長他聲稱不可
將該船隻沒收。

 根據《入境條例》第 37E(6)條的規定，凡依照第 37E(5)條所訂的通知書須述明申索人在香港
的地址，以便在該項申索所引起的任何法律程序中按址向申索人送達有關文件；在任何此等法
律程序中，凡發給申索人並寄往或送交該地址的文件，就本部而言，須被當作妥為送達申索人。

 根據《入境條例》第 37E(8)條的規定，如在第 37E(5)條所指明的申索通知期屆滿時，上述通
知書還沒有發給處長，則該船隻即被當作已妥為沒收，並歸予政府。

 根據《入境條例》第 37E(9)條的規定，就本條及第 37F條而言，下述的人具有申索權：

(a) 船隻或船隻任何權益的擁有人，或擁有人的代理人；或
(b) 船隻遭扣押時管有該船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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